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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澳大利亚于1998年12月签署了《罗马规约》，在批准《罗马规约》之前，澳大利亚议会经过10个多月
的讨论，于2002年6月27日先行通过了《澳大利亚国际刑事法院法及其修正案》，进而推动了澳大利亚
批准《罗马规约》的进程。
 2002年7月1日，澳大利亚批准了《罗马规约》，成为第75个缔约国。
澳大利亚自始至终地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与运作，其最直观、最朴素的理由就是有人对人类实施
了最可怕的暴行却逃之夭夭，而国际刑事法院不仅能阻止这些犯罪，而且还能将罪犯绳之以法，实现
国际正义。
而实现国际正义正是人类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心声。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澳大利亚国际刑事法院法及其修正案>>

作者简介

王秀梅，女，1966年生，天津市人。
法学博士，美国纽约大学访问学者（1995～1996年，2003年），国际刑事法院见习学者（2004年）。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国际刑法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
不壋会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刑法、国际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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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a）国际刑事法院通知总检察长可以根据澳大利亚法律赦免或特赦或减刑国际刑事法院囚犯，
并且国际刑事法院囚犯根据澳大利亚法律得到赦免或特赦或减刑；或　　（b）国际刑事法院通知总
检察长对国际刑事法院囚犯的有罪判决已撤销或无效或者国际刑事法院减少了其监禁期限。
　　第175条 国际刑事法院囚犯可以申请从澳大利亚移交到另一国家　　在澳大利亚服刑的国际刑事
法院囚犯可以在任何时间向国际刑事法院申请从澳大利亚移交到另一国家去服完其刑期。
　　第176条 如何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囚犯　　（1）如果国际刑事法院囚犯将从澳大利亚被移交到另一
国家以服完其刑期，则适用本条。
　　（2）为了移交该囚犯，总检察长可以以规范的书面形式签发一令状。
　　（3）该令状授权从澳大利亚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囚犯到另一国家以服完其刑期。
　　（4）该令状应当：　　（a）写明囚犯的姓名和出生日期；并且　　（b）说明囚犯将从澳大利亚
被移交到另一国家去服完其刑期；并且　　（c）授权押解人员从羁押该囚犯的监狱或者监禁该囚犯
的医院或其他地点接管该囚犯，并运送羁押中的囚犯到另一国家；并且　　（d）要求监狱负责人或
医院或其他地点的负责人释放囚犯并由押解人员对其羁押。
　　第177条 在特定情况下的特别规则　　（1）在澳大利亚服刑的国际刑事法院囚犯可以：　　（a
）根据《1988年引渡法》被引渡到另一国家，既可以：　　①在服完其刑期或释放后被引渡；也可以
　　②在监禁刑执行期间，但只能在一段暂时的期间内被引渡；或　　（b）要求根据澳大利亚法律
在澳大利亚服完其刑期。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澳大利亚国际刑事法院法及其修正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